
第 　一　 篇

自负盈亏的发展和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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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

自负经济责任

研究自负盈亏从何着手？应当从探索负债方式着手。自负

盈亏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它包括对自己的利益负责和对他人的

利益负责两方面的内容；其中，对他人的利益负责（主要表现

为对债务负责）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负债方式决定着自负盈亏

的方式。只有弄清楚这一点，才能找到研究自负盈亏的钥匙。

而要弄明白这一点，就得了解自负盈亏与自然经济中的自负经

济责任之间的根本差别。

第一节　　　　自负经济责任的两种方式

自负盈亏给人们最初的印象，是商品生产者自负其生产经

营活动中的各种经济责任。那么，自负盈亏是不是自负经济责

任的唯一方式呢？不是的。回顾一下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史，

可以看到，自然经济中的许多经济单位也是自负经济责任的。

在人类社会几百万年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经济在

绝大部分历史年代中占统治地位。原始社会是完全的自然经

济；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虽然有了缓慢的发

展，但自然经济仍占统治地位；只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自然

经济才最终瓦解，并被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所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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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经济中曾经存在过各种经济单位，从是否自负经济

责任的角度，可以把它们分为两大类： 自负经济责任的经

非自负经济责任的经济单位济单位。 。

非自负经济责任的经济单位主要有奴隶社会中的贵族奴隶

主和封建社会中的豪绅地主。贵族奴隶主和豪绅地主享有政治

特权，他们可以凭着政治特权获得经济利益（向平民征收苛捐

杂税，强迫平民服劳役，占有大量的战俘和把罪犯变成奴隶，

凭借势力强行兼并大量土地等），谈不上自负经济责任。

自负经济责任的经济单位主要有原始社会中的原始群、母

系氏族和父系氏族，奴隶社会中的家长奴隶制家庭和平民中的

小农，封建社会中的庶族地主、自耕农和佃农。自负经济责任

的经济单位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劳动为基础的经济单

位，如原始共同体、自耕农和佃农；另一类是以剥削为基础的

经济单位，如家长奴隶制家庭和庶族地主。

由此可见，“自负经济责任”是个比较大的范畴，它既包

括商品经济中的自负盈亏，又包括自然经济中的自负经济责

任。研究自负盈亏，首先要弄清两者之间的异同点。

自然经济中的自负经济责任和商品经济中的自负盈亏的相

同点，在于两者都完全由经济单位自己承担其全部经济责任，

都能够对经营者和生产者形成强大的压力，迫使他们为了生存

自觉地、努力地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例如，在原始群（母系氏族形成以前的原始人共同生产和

生活的经济单位）中，人们为了生存终年不息地劳动着、顽强

地拼搏着。男人狩猎，女人采集，老人和小孩看管火种和山

洞，以原始的劳动工具、贫乏的劳动经验、简单的劳动协作，

去向自然界作顽强的斗争。他们之所以能够自觉地拼搏，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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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努力去生存和发展，没有别的依赖。

封建社会中的小农也是这样。小农非常勤劳，他们男耕女织，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天自觉劳动十几个小时。小农之所以

有这么高的积极性，也是因为他们自负经济责任，别无依靠。

小农一旦欠收就要挨饿、逃荒要饭甚至家破人亡，为了生存，

他们只能辛勤地劳动。

另一方面，在两类自负经济责任之间又存在着根本性的差

别：在自然经济中，自负经济责任的经济单位只对自己的利益

承担经济责任，不对他人的利益承担经济责任；而在商品经济

中，自负经济责任的经济单位除了要对自己的利益负责以外，

还必须对他人的利益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并且在这里，对他

人的利益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是第一位的。

第二节　　　　两类自负经济责任之间

的根本差别

为了清晰地说明商品经济中的自负盈亏与自然经济中的自

负经济责任之间的本质差别，我们需要用纯粹的自然经济去和

纯粹的商品经济做比较，而舍象自然经济中的商品因素（舍象

占从属地位的商品生产以及各种债权债务关系，不考察封建社

会晚期生产一部分商品的自耕农等与商品有一定联系的经济单

位）。

在纯粹的自然经济中，各个经济单位完全自给自足，没有

商品交换和以此为基础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存在依靠等价交换

原则维护交换双方利益的问题。因此，一个单位的经济责任只

包括与自己利益有关的责任，不包括与他人利益有关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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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生产情况的好坏只涉及它自己的利益，不涉及他人的利益，

从而每个单位只对自己的利益负责，不对他人的利益负责。例

如，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小农家庭在生产上男耕女织，与其

它经济单位没有生产上的联系，它既不欠别人的债，别人也不

欠它的债；如果一个小农家庭因歉收而逃荒要饭，那也只是该

家庭自身遭受损失，不会对他人造成损失，他人也不会对该家

庭提出赔偿要求。这就是自然经济中自负经济责任的特点。

商品经济中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商品经济中，每个经

济单位生产的商品都是用于满足他人的需要，同时，每个经济

单位自己所需要的产品也都是其它经济单位生产的；这就决定

了只有通过商品交换才能实现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决定了

在各个经济单位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经济联系，存在着由此

而产生的各种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着通过等价交换原则维护交

换双方利益的客观必然性。在这种条件下，每个单位的经济责

任都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与自己利益有关的责任。 与：

他人利益有关的责任，如债务责任等。因此，在商品经济中，

一个经济单位生产经营情况的好坏不仅涉及自身的利益，而且

还直接涉及他人（债权人等）的利益；每个自负盈亏的经济单

位除了要对自身的利益负责以外，还必须独自对他人的利益承

担相应的经济责任。这是贯彻等价交换原则，维护商品经济中

正常的秩序所需要的。所以，在商品经济中，自负盈亏的经济

单位在亏损的时候不能只是自己遭受损失或随便地关门散伙就

算了事，它还必须偿还自己所欠的债务，以保护他人的利益。

这是商品经济中的自负经济责任的基本特点，也是它与自然经

济中的自负经济责任的根本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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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研究自负盈亏要把负债

方式作为重点

在商品经济中，自负盈亏的经济单位既要独自对自己的利

益承担经济责任，又要独自对他人（债权人）的利益承担相应

的经济责任。所谓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就是承担与等价

交换相适应的经济责任。我们研究自负盈亏，当然需要研究经

济单位怎样对自己的利益承担经济责任；但更重要的，是研究

经济单位如何对他人的利益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这是由商品

经济的性质决定的。

以私有制为基础 各的商品经济有三个最一般的特点：

个商品生产者是不同的私有者，即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者。

商品的价值，只 在商品交换有通过交换，才能实现。

中，交换双方只有实行等价交换原则，才能维护交换双方的经

济利益，维持正常的经济秩序，使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正常地

进行。正是这三个基本特点，决定了自负盈亏的经济单位除了

要独自对自己的利益承担经济责任以外，还要独自对他人的利

益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同时决定了在这两种经济责任中，对

他人的利益负责高于对自己的利益负责；对他人的利益负责是

第一位的，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对自己的利益负责则是第二

位的，是矛盾的次要方面。

对他人的利益负责表现在许多方面，如保证商品的质量、

数量，按时交货等，但更关键的，是表现为对所欠的债务负

责。

在商品经济中，债权债务关系是普遍存在的 它是影响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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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生产经营活动的主要因素之一；而且，商品经济越发达，债

权债务关系也就越发达。产生债权债务关系的具体原因很多，

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由各种信用活动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例如，银行

信贷、企业债券、商品生产者之间互相借款以及租赁等，都是

以债权债务关系为基础的经济活动。

第二，由商品的让渡与商品价值的实现在时间上的分离而

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例如，在赊销商品的情况下，卖方是债

权人，买方是债务人。在预购商品的情况下，如果买方已经预

付了货款，那么买方就成为债权人，卖方则成为债务人。

第三，由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各种经济纠纷产生的债权债务

关系。在商品交换中，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各种经济纠纷，如商

品质量不合格，交货的数量、品种有差错，违反合同不收货或

违反合同不交货等等；这些纠纷一般都是通过债的形式解决

的，即有过错的一方向对方赔偿损失，负有赔偿责任的一方是

债务人，接受赔偿的一方是债权人。

由此可见，债是交换双方必须等价交换而交换活动尚未完

成的产物。债的存在，表明甲方已经把自己的商品给予了乙

方，但乙方暂时还没有把自己的商品交给甲方或给的不够，出

现了乙方欠甲方东西的状况。因此，只有乙方也把自己所欠的

如数交给甲方，即债务人偿还了债务，甲乙双方的交换活动才

算完成，等价交换才能实现。

等价交换是商品交换的基本原则，正是这个原则决定了商

品生产者对债权人的利益负责是第一位的，而对自己的利益负

每个责则是第二位的： 商品生产者都必须承担偿还所欠债

务的 债务人承担债务责任的方式必责任，不能欠债不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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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符合等价交换原则的要求，能够被交换双方接受。 债权

人的利益制约着债务人的利益，当两者的利益发生矛盾时，债

务人的利益就要服从债权人的利益；表现为债务人在必要时需

通过在不同程度上牺牲自己利益的办法（降低自己的消费水

平，变卖自己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去还债，破产还债等）去

偿还债务，以维护债权人的利益。因此，债对债务人的影响是

双重的，它既能够缓解债务人的资金困难，又能够增加债务人

的经营风险。这种情况，说明债直接决定着债务人的命运，自

负债务责任是自负盈亏的关键所在。

在商品经济中，债权人的利益制约债务人的利益是等价交

换原则的客观要求，只有这样，才能在商品交换中贯彻相互对

等、等价交换的原则，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反之，如果债权

人的利益服从债务人的利益，债务人可以随便地少还债、迟还

债或者不还债，那么等价交换原则就遭到了破坏，商品交换也

就难以进行下去了。

由于在商品经济中，自负盈亏的经济单位对所欠债务承担

经济责任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制约着对自己的利益承担经济责

任，因此自负盈亏的方式是由负债方式决定的。我们研究自负

盈亏的发展和演变，要以研究负债方式的发展和演变为重点。

当然，在私有制经济中，债还是一种剥削形式，债权人常常强

迫债务人在偿还债务的时候付出过高的代价，对债务人进行残

酷的剥削，这也是我们在研究自负盈亏发展史的时候必须考虑

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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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资本主义以前的自负盈亏

自负盈亏是随着商品经济的产生而产生的。历史上最早的

商品生产是小商品生产，自负盈亏最初就是随着小商品生产的

出现而出现的。小商品生产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在资本主义

商品生产出现以前，它是唯一的商品生产方式；我们对自负盈

亏发展史的具体研究，要从探索奴隶时代和封建时代小商品生

产者的自负盈亏开始。

第一节　　　　奴隶时代的自负盈亏

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 科尔内的（短缺经济学）曾在我

国产生过很大影响，他在这本书中说：“正常的预算约束硬度

似乎已趋向软化，尽管资本主义制度在 世纪接近于抽象的

极端，但约束完全硬的这种绝对的情形可能从来也不曾存在

过。硬税收信贷制度的标志是：破产就是真正的破产，垮掉的

企业没有任何人来解救，而是被更成功的竞争者无情地毁灭

掉。接收者把破产业主的个人所有变卖一空，以及欠债者被关

进监狱”。 说纯粹状态的硬预算约束“从来也不曾存在过”

①〔匈〕亚诺什 科尔内：《短缺经济学》，中文 版，下 页，北京，卷，

经济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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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对的。事实上，在自负盈亏的发展史上，纯粹状态的硬预

算约束曾经存在了几千年；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债务监狱也

曾长期存在，债务人因不能偿还债务而坐牢的现象，直到

世纪中叶才最终消除；而奴隶社会中的情况比“接收者把破产

业主的个人所有变卖一空以及欠债者被关进监狱”还要严重，

表现为债权人有权把债务人变为奴隶甚至将其杀死。这种以债

务人的全部财产、人身自由甚至生命对债务负责的方式，就是

历史上最早的自负盈亏 打上奴隶制烙印的完全自负盈亏。

一、打上奴隶制烙印的完全自负盈亏

在奴隶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是奴隶制生产方式，社会的基

本阶级是奴隶主和奴隶。除此以外，还存在相当数量的小农、

小手工业者和小商人；他们属于自由民，社会地位比奴隶高，

但没有政治权力，被称为平民。平民在政治上受贵族的压迫，

在经济上受奴隶主、大商人和高利贷者的剥削，地位很不稳

定。

奴隶时代的小商品生产者主要是小手工业者和小商人，他

们是第二次和第三次社会大分工的产物。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发

生在原始社会末期，它使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产生了直

接以交换为目的商品生产。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发生在奴隶社会

初期，这次大分工使商业从其它生产部门中独立出来，产生了

商人。

奴隶时代的小农经济基本上是自然经济，小农虽然也出卖

一些农产品，但数量很少。当时，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

业之间的分工已经初步形成，青铜器日益广泛地使用，出现了

金属镰刀、锄头、锤子、斧子等生产工具；到了奴隶社会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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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铁器也已出现。在这种条件下，小农已不能生产自己所需

要的一切产品，也得出卖一些农产品，以便换回自己所需要的

金属工具和某些生活必需品（食盐等），从而使小农与小手工

业者和商人之间的商品交换获得了缓慢的发展。我国在殷周时

期流行贝币，说明商品交换已有了一定的规模。

小商品生产者在经济上是自负盈亏的，他们要独自承担自

己的全部经济责任。从自负盈亏的程度上看，小商品生产者的

自负盈亏是完全的自负盈亏，这一点集中表现为小商品生产者

对所欠债务负无限责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自负盈亏，就是完

全自负盈亏。

完全自负盈亏的基本特点，是商品所有者对所欠债务负无

限清偿之责，其最一般的表现是用债务人的全部财产去承担债

务 单独无限债务责任制和责任。完全自负盈亏有两种形式

连带无限债务责任制 连带无限责任制是在自由资本主义时。

期出现的，它不是自负盈亏最早的形式。自负盈亏最古老的形

式是单独无限责任制。小商品生产者的自负盈亏就是单独无限

责任制，其表现是每一个小商品生产者都要单独对自己所欠的

债务负无限清偿之责。

完全自负盈亏有几千年的发展历史，它现在仍然广泛存

在；但是，债务人如何对所欠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在不同的社

会发展阶段却具有不同的特点，差别很大。这是因为，在不同

的历史年代，完全自负盈亏都要受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经济

制度的影响，都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历史的烙印。

①本书以下把“无限债务责任制”简称为“无限责任制”；关于“连带无限

责任制”的具体论述请见本书第三章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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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小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和有益的补

充，根据我国有关法律的规定，小商品生产者（俗称“个体

户”）要以个人或家庭的全部财产对所欠债务负无限清偿之责。

不过，我国的有关法律是把个人经营与家庭经营严格区别开来

的，如《中 条规定，个体工商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

户、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

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这种把个人经营与家庭经营区

别开来的单独无限责任制，与历史上那种“一人负债、祸及全

家”以及父债子还的单独无限责任制，是有很大差别的。同

时，我国的无限责任制没有人身性质，债务人的人身自由受法

律保护。另 章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的规定，人民法院在决定查封、扣押、变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

义务部分的财产的时候，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供养家属的

生活必需品。这种兼顾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利益的无限责任

制，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某些特征。

在奴隶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奴隶制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

方面，从而使当时的完全自负盈亏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奴隶制的

烙印。奴隶社会中的单独无限责任制只维护债权人的利益，不

照顾债务人的利益；债务人受着债权人的残酷剥削和野蛮迫

害，处境非常悲惨。那个时代的小商品生产者不仅要以自己的

全部财产对债务负责，而且还要用自己和妻子儿女的人身自由

乃至生命对债务负责。那时，小手工业者、小商人、小农虽然

是自由民，但他们随时可能沦为毫无人身自由和生命保障的奴

隶，他们与奴隶之间的距离，仅有一步之遥。

奴隶社会盛行债务奴隶制，债务人常常用卖身为奴的办法

去抵债，这是奴隶社会中的完全自负盈亏的一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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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是在原始社会末期出现的，奴隶的主要来源，一是战

俘，二是卖身为奴的债奴。战俘是外来的奴隶，债奴则是氏族

内部出现的奴隶。债奴的大量出现，使同一氏族内部的成员也

分化为奴隶主和奴隶，促进了原始社会的解体。关于这种情

况，恩格斯说：“氏族制度与货币经济绝对不能相容；阿提卡

小农的破产是与保护他们的旧的氏族联系的松驰同时发生的。

债务契约和土地抵押（雅典人已经发明了抵押办法）既不理会

氏族，也不理会胞族。而旧的氏族制度既不知有货币，也不知

有贷款，更不知有货币债务。因此，贵族的日益扩展的货币统

治，为了保护债权人对付债务人，为了使货币所有者对小农的

剥削神圣化，也造成了一种新的习惯法。在阿提卡的田地上到

处都是竖立着抵押柱，上面写着这块地已经以多少钱抵押给某

某人了。没有竖这种柱子的田地，大半都是因未按期付还抵押

款或利息而出售，归贵族高利贷者所有了；农民只要被允许作

佃户租种原地，能得自己劳动生产品的六分之一以维持生活，

把其余六分之五以地租的形式交给新主人，那他就谢天谢地

了。不仅如此，如果出卖土地的钱不够还债，或者债务没有抵

押保证，那末债务人便不得不把自己的子女出卖到国外去做奴

隶，以偿还债务。⋯⋯要是吸血鬼还不满足，那么他可以把债

务人本身卖 这段话生动地描绘了奴隶时代的自负为奴隶”。

盈亏的特征。

在奴隶时代，各国都曾盛行债务奴隶制。在古巴比伦王

国，高利贷活动十分猖獗，神庙、达木卡尔和私人高利贷主都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恩格斯：《家庭 ，中文

版 第 卷，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第 13 页



出贷白银或谷物取息，利率很高。债务人如果不能偿还债务，

就得以家人为质抵押。这种人质就是债奴。同时，由于借债常

常要有保人担保，对于不能偿还债务的债务人，保人有权取得

他的家庭财产并把他变为奴隶，因此许多债务人自身也沦为奴

隶。在古代罗马，存在着贵族、平民、奴隶三个阶级。平民被

称为“普勒布”，他们大多数是小手工业者、佣人和小农。平

民是自由民，但权利很少；他们在贵族和高利贷主的剥削下常

常陷入贫困破产的困境。当时，平民如果不能偿还债务，债权

人可以使用武力把他交给行政长官，然后债务人的财产就可以

被没收以及强迫他给债权人当奴隶，以抵偿债权人的债务或财

产要求。

我国古代的情况与古代世界各国的情况大同小异。在商

代，有一种人称为小人，小人也是穷人，但他们有人身自由，

属于自由民，身份比奴隶高。小人有自己的一小块土地，同时

有义务在王侯的土地上助耕，作为对王侯的贡纳租赋。小人一

旦负债就沦为奴隶。在西周和春秋战国，也有大量债奴存在。

二、奴隶制法律的有关规定

债务奴隶制和债务问题的其它习惯性做法，在奴隶制法律

中也得到了反映。不过在这方面，我国古代比外国古代要落后

得多。

在我国古代虽然存在大量的债务奴隶，但关于债务问题的

立法却是非常落后的，自由民因负债而沦为奴隶，基本上只是

一种社会习惯，在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西周时虽然规定债务

必须有契约，“举债兴讼”，要凭契约以决断，但有关的规定相

当简单，官员处理有关案件主要是根据当时的社会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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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有法律以来，直到清朝末年，始终是以刑法为主，

民法很不发达，特别是债法更不发达。债法不发达的主要原因

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思想长期占统治地位。在我国古代，长

期流行着“重农抑商”的自然经济思想，这种思想认为农业是

“本业”，工业和商业是“末业”，主张重本抑末。我国古代许

多著名的思想家，如李悝、商鞅、荀子、韩非、司马迁等，都

主张重本抑末。债权债务是与商品经济相联系的范畴，即使是

高利贷，也是商品货币关系的产物。然而，在自然经济思想看

来，钱债是与“末业”相联系的问题，是“细故”，不值得重

视。这是我国古代债法非常落后的主要原因。

在债务问题的立法方面，古巴比伦王国和古罗马帝国是比

较先进的。

公元前 世纪，古巴比伦王国第 代国王汉穆拉比在位

时，制定了著名的《汉穆拉比法典》，法典对租佃、雇佣、高

利贷和债权债务等方面，都有具体规定。法典第

条规定，佃户租种土地，无论是否耕种，是否受到自然灾害破

坏，都要缴纳与邻近土地相等的租金，所有损失都归之于农

人。第 条规定，贷谷的最低利率为本金的三分之一，贷银

条规定，的最低利率为本金的五分之一。第 债务人如无谷

物或银子还债，应以其它财产作抵押。不过，法典对债权人的

剥削也作了一些限制，如废除终身奴役的办法等。在汉穆拉比

以前，债务人要以人身担保，债权人可以终身奴役债务人，欠

债的农民、小手工业者常常因为无力还债而终生沦为债奴。汉

穆拉比法典为了缓和社会矛盾，规定债务人家属因无力还债而

受到奴 年，至第役不得超过 年应恢复其自由（法典第

条）；法典第 条规定债权人对抵债人质，不能随意殴打或

第 15 页



杀死。然而，由于从事高利贷活动的人多半是统治阶级中有势

力的人物，法典对债权人的限制很难实现。

奴隶时代最完备的法律是罗马法。罗马法是罗马奴隶制国

家的法律总称，它包括自罗马奴隶制国家形 世纪成（公元前

公 世纪）至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公元元前

年在位）的一千多年中，罗马统治者制定的多部奴隶制法规。

如《十二铜表法》、《市民法》、《万民法》、《国法大全》等。其

中第一部成文的法律，是公元前 年至 年制定的公元前

《十二铜表法》。

《十二铜表法》对债权债务问题做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

其 表（求偿）规定：中第

“一、对自己承认或长官判决的债务，有 天的法定宽

。限

二、期满仍不能清偿，债权人得拘捕之，押其到长官前，

申请执行。

三、此时如债务人仍不清偿，又无人为其担保，则债权人

得把债务人押家中拘留，用皮带或脚镣拴住，但重量至多为

磅，愿减轻的听便。

四、债务人在拘禁期间可自备伙食，如无力自备，则债权

人应每日供给谷物粉 磅，愿多给的听便。

五、债权人可拘禁债务人 天，在此期间，债务人仍可

谋求和解，如不获和解则债权人应连续在 个集市日把债务人

牵至广场，并高声宣布长官所判定的金额。

六、在第 次牵债务人至广场后，如仍无人代为清偿或保

证，债权人得把债务人卖于悌伯河以外的外国或杀死之。

七、如债权人有数人时，得分割债务人的肢体进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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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不按债额多少切块，也不以诈骗论罪”。

在古罗马的历史上，《十二铜表法》的制定体现了平民对

贵族斗争的胜利。因为在这以前，古罗马实行的是习惯法，国

家的立法权和司法权为贵族所独掌。习惯法的规范很含糊，贵

族可以任意解释。《十二铜表法》是成文法，贵族难以任意解

释，定罪量刑须以条文为准。同时，表法的某些规定也多少反

映了平民的要求，如给无力还 天的宽限期，债债的债务人

磅，权人拘禁债务人用的脚镣的重量不能超过 在出卖或杀

死债务人以前，允许别人代为清偿或保证等等。这样，就在一

定程度上限制了贵族对平民的压迫。

然而，就是这样一部体现了平民对贵族斗争胜利的法律，

也仍然规定了残酷的奴隶制，特别是维护了严酷的债务奴隶

制。《十二铜表法》告诉我们，在奴隶时代，债务人是以个人

和家庭的全部财产、人身自由乃至生命来对债务承担无限责任

的。这就是奴隶时代的完全自负盈亏，就是“纯粹状态的硬预

算约束”。

第二节　　　　封建时代的自负盈亏

封建社会的自负盈亏也是单独无限责任制，但这个时期的

单独无限责任制己基本摆脱了债务奴隶制的影响，而带有封建

制度的色彩了。

在封建时代，西欧占统治地位的是领主制经济，我国占统

治地位的是地主制经济，小商品经济仍处于从属地位。不过，

《罗马法》 页，北京，群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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